外貿協會台北南港展覽館1館3樓宴會廳租用申請表
2026.01.01版
	使用會議室編號
	□宴會廳（全室）□宴會廳（A室） □宴會廳（B室）
□宴會廳貴賓室  □宴會廳廚房    □宴會廳外南側廊道

	桌椅排列方式勾選：
□劇院型□標準型
□教室型□馬蹄型
□口字型□其他
＊ 最遲須於使用日一週前確認。

	租用時間
	進場時間
	
	

	
	活動舉辦時間
	
	

	
	出場時間
	
	

	    活動名稱
	

	    活動性質
	□餐宴（擬配合外燴餐應：               ）
□展覽

□一般會議□直播會議(自備視訊廠商-直播管理費$3,000/時段)(#直播廠商如下備註)
□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                     

	 飲食需求
	□無□有(場地費用之10%作為場地清潔費)

	 租用單位
	

	 通訊地址
	

	 發票地址
	

	 統一編號
	
	負責人
	

	 聯絡人
	
	聯絡人電話
	

	  聯絡人手機
	
	聯絡人傳真
	

	 E-mail
	

	 與會人數
	
	與會貴賓
	

	(A)會議室租金合計
	
	(B)設備及雜項費用合計
	
	(A+B)總額
	

	        外貿協會受理單位
	申請租用單位
 請申請借用單位於下方蓋關防及大小章

	
	本公司(會)已知悉並同意遵守外貿協會台北南港展覽館1館3樓宴會廳租用實施規範及本申請表之備註內容。(請空白處用印關防或大小章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: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填表日期:
年
月
日


備註：
一、申請流程
1. 本申請表及外貿協會所開立之「外貿協會台北南港展覽館1館3樓宴會廳租用報價單」（以下合稱「本申請文件」），為申請租用單位向外貿協會提出租用南港展覽館1館3樓宴會廳之依據。申請租用單位應於指定位置用印後送交外貿協會，未依規定用印者，恕不受理。
2. 申請租用單位確認已詳閱並理解外貿協會訂定之「外貿協會南港展覽館1館會議室租用實施規範」及「外貿協會台北南港展覽館1館3樓宴會廳租用辦法及收費基準」（以下合稱「相關規範」），並承諾依相關規範及外貿協會通知辦理租用事項。
3. 外貿協會得依相關規範審核本申請，甲方同意受理者，將以書面或電子郵件通知申請租用單位，並開立繳款單供其依限期繳納。外貿協會確認收妥款項後，租用關係即告成立，雙方之權利義務均依本申請文件及相關規範辦理。申請租用單位未依通知期限完成繳費者，申請將逾期失效，外貿協會得另行安排場地，申請租用單位不得據以主張任何權利。
4. 申請單位於租用期間，應依「外貿協會台北南港展覽館1館3樓宴會廳租用辦法及收費基準」及相關規範之各項規定使用場地，如有違反，外貿協會得依實施規範之規定處理。外貿協會對相關規範及收費基準保有修正之權利，其修正內容自公告於南港展覽館網站（網址：[https://www.tainex.com.tw/）時起生效。申請租用單位同意自公告生效日起，依修正後內容辦理。
二、台北南港展覽館1館係由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營運，因營業場所地址不同，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28條及第38條之規
    定，需分別申請營業設立登記及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營業稅額，台北南港展覽館1館之營業人名稱為：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南港
展覽館，統一編號：48971187。

三、 會場內用餐（包含但不限於茶點、餐盒等），須繳交場地費原定價之10%作為清潔費，前述費用不包含場地特效紙花/彩帶、布置用花、餐會外燴垃圾(包含但不限於廚餘、餐盒、酒瓶、飲料罐及桌上垃圾等)之清運及打菜區清潔等。擬於租用空間內使用茶點、餐飲或辦理餐宴者，請洽台北南港展覽館1館會議茶點合約商或1、2館餐廳合約商辦理；如非由前述合約商供應餐飲者，本館並將另向場地租用單位收取餐飲管理費，其相關收費標準，悉依本館作業辦法之規定辦理；本館保留最終解釋及調整之權利。
四、如需於會議室內搭設隔板、設置系統裝潢、木作等裝潢物，另含進、撤場及展出活動期間須於下方滿鋪保護地毯，不得使用透明膠膜替代，若經發現未鋪設除將加收5%場地費外，將禁止施工或展出；若造成現有地毯毀損，須負賠償責任。該裝潢物不得高於2.7公尺，均須與天花板保持45公分淨空間且不得封頂，以符合消防法規。
五、會議室內如有超出現有插座電量之用電，需另外填寫用電申請表，並由本展館指定合格水電裝潢商施作拉線，衍生出工程、線材、電費需由申請租用單位支付；該用電線路須經館方工程組完成用電安全查核後方可供電，並於每日活動結束關閉該電源，如有24小時供電需求，請另案申請。
六、直播會議合約商詳閱:https://www.tainex.com.tw/venue/room-streaming 
＊註:以上資料僅供本會民國114年至120年透過電話、郵件等通訊方式與提供資料之個人聯繫接洽用。提供資料之個人可就其個人資料：1.查詢或請求閱覽。2.請求製給複製本。3.請求補充或更正。4.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5.請求刪除。如欲行使以上權利，請洽本活動業務承辦人。
